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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学生资助政策 

目前我校已建立起专科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

助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、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五年制高

职中职阶段资助政策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。 

一、专科学生资助政策 

1.国家奖学金 

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特别优秀的二年级及以上全日

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在校生，每生每年 8000

元，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。按学年进行申请，符合条件

的学生可在 9 月向学校提出申请。 

2.国家励志奖学金 

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品学兼优、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

级及以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在校生，

每生每年 5000 元。按学年进行申请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 9 月

向学校提出申请。 

3.国家助学金 

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普通本专

科（含预科、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，不含退役士兵学生）在校生，

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元，我校分设为每生每年 4500元、

3300 元和 2100元三个档次。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

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，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。按学年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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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申请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 9 月向学校提出申请。 

4.国家助学贷款 

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，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，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，

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。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（含预

科、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，在校

期间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，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和家长（或

其他法定监护人）负担，并按约定偿还本金。贷款期限为学制加

15 年，最长不超过 22 年。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减 30 个基点执行（LPR5Y-0.3%）。国家助学

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，有贷款需

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向户籍地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或向高校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咨询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（咨询电话查询方法：

关注“四川学生资助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“为您服务”和“热线

电话”）。同一学年内，有贷款需求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能选择

申请办理其中一种类型的国家助学贷款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

理时间为 7—9 月。 

5.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

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、招收为士官、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

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实行学费补偿、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、学费减免。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

额，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（包括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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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，下同）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；

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学费减免金额，按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。

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，本专科学生

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，超出

标准部分不予补偿、代偿或减免。  

6.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（原新生入学

资助） 

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）大一新生，

可向毕业高中学校或户籍地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申请办理。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 500 

元，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生一次性补助 1000 元。符合条件的

学生可在开学报到前提出申请。 

7.勤工助学 

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，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，

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，如图书馆志愿者、食堂外卖、校园超

市兼职等勤工助学项目。 

8.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 

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大一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

费，可在开学报到时，通过高校开设的“绿色通道”先办理入学

手续。入学后，学校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开展困难认定，采取不同

措施给予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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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五年制高职中职阶段资助政策 

1.国家助学金 

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五年制

高职中职阶段正式学籍的一、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

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中职阶段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

共同出资设立，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，资助标准按每

生每年 1000 元、2000 元、3000 元三档进行发放。国家助学金按

学年进行申请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 9 月向学校提出申请。 

2.免学费 

免学费政策是对具有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中

职阶段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（含县镇）

学生、城市涉农专业学生、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民族地区学

校就读学生、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免除学费（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

专业学生除外），按照每生每年 2000 元的标准减免学费。城市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规定分区域确定。免学费标准按照各级人

民政府及其价格、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

（不含住宿费）。 

 

 

 

学生处 

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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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： 

四川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
学校：             院系：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年级：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

学生 

基本 

情况 

姓 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籍贯  

身份证 

号  码 
 

家庭 

人口 
 手机号码  

详细通 

讯地址 
 

邮政编码  家长手机号码  

户口性质 □城镇 □农村 
学费 

标准 
      元/年 

住宿费 

标准 
      元/年 

家庭 

成员 

情况 

姓名 年龄 与学生关系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业 
年收入

（元） 
健康状况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特殊 

群体 

类型 

□1.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  □2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

□3.特困供养学生             □4.孤残学生  

□5.烈士子女                 □6.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
（注：请按实际情况勾选，如不属于上述特殊困难群体，本栏可不填） 

影响 

家庭 

经济 

状况 

其他 

有关 

信息 

□1.家庭人均年收入：             元。 

□2.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3.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4.家庭成员因残疾、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5.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6.家庭欠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7.其它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（注：1.请按实际情况勾选，并注明相应情况；2.请尽可能提供相应佐证材料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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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 

承诺 

承诺内容：  

 

 
（注：本人手工填写“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资料真实，如

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”） 

学生本人 

（或监护人） 

签   字 

 

 

 

     年  月  日 

班级 

评议 

建议 

A.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  □ 

B.家庭经济困难       □ 

C.家庭经济一般困难   □ 

D.家庭经济不困难     □ 

  陈述理由： 

 

 

 

 

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         

  

年    月    日 

院（系、 

年级） 

意见 

经评议小组推荐、本院（系、年级）认真审核并公示      个工作日后， 

□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 

□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建议调整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调整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工作组组长签字（加盖部门公章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校级 

认定 

意见 

经学生所在院（系、年级）提请，本机构认真核实并公示      个工作日后， 

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 

□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建议调整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
调整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加盖部门公章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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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： 

五年制高职中职阶段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

学

生

基

本

情

况 

姓 名  性 别   出生年月  民 族  

身份证

号  码 
  

政治

面貌 
 

入学前 

户  口 
□城镇 □农村 

家庭人

口数 
  

毕业

学校 
 

现就读专

业及班级 
 

家  庭 

类  型 
 

□孤儿 □单亲 □残疾 □烈士或优抚对象子女 □低保家庭  □建档立卡贫困户 

□其他 

家庭通

讯地址 
  

邮   政 

编   码 
  联系电话  

家

庭

主

要

成

员

情

况 

姓名 年龄 
与学生 

关系 
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业 

年收入

（元） 
健康状况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家

庭

有

关

信

息 

 

家庭年收入                  （元）。学生本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                 。 

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欠债情况及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其他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无误，并予以认可，如不真实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 

  

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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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： 

五年制高职中职阶段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

学校名称： 

学生 

姓名 
 

性

别 
 

出生 

年月 
 民族  

专业 □涉农   □非涉农 
年级 

班级 
 

入学 

时间 
 

家庭

成员

情况 

姓  名 年龄 
与本人 

关系 
工作或学习单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家庭

经济

状况 

户籍所在地 

□农村 

□县镇 

□县城 

□城市 

主要 

收入来源 
 

家庭住址  
邮编 

联系电话 
 

家庭人口总数  
家庭 

年收入 
 

人均 

年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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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

助学

金的

主要

理由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家长签名：    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班级

审核

意见 

 

   

班主任：    签字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系部

审核

意见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签字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校

审核

意见 

 

 

负责人：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同级

资助

部门

公示

结果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公章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 


